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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寮屋事宜工作小組第二次（二／一四至一五）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荃灣民政事務處會議廳 

 

出席者︰ 

鍾偉平議員，SBS，MH（召集人） 

林  琳議員 

林發耿議員，MH 

陳振中議員 

陳偉明議員，MH，JP 

黃家華議員 

 

缺席者︰ 

文裕明議員，MH 

林婉濱議員 

陳恒鑌議員，JP 

陶桂英議員，JP 

陳琬琛議員 

黃偉傑議員 

 

列席者︰ 

林熾輝先生 署理行政助理／地政（荃灣葵青地政處） 地政總署 

劉詠雅女士（秘書） 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 

 

討論第 3 項議程 

劉國輝先生 署理經理／寮屋管制（九龍、荃灣及葵青） 地政總署 

馮耀榮先生 助理經理／寮屋管制（九龍、荃灣及葵青） 地政總署 

曹連德先生 助理經理／寮屋管制（九龍、荃灣及葵青） 地政總署 

王偉烈先生 高級土力工程師／九龍及新界西3 土木工程拓展署 

林瑞蓮女士 荃灣區環境衞生總監 食物環境衞生署 

葉競女士 荃灣區高級衞生督察（潔淨／防治蟲鼠） 食物環境衞生 

 署 

梁國章先生 高級工程師／九龍及新界南2 渠務署 

李倩毅女士 環境保護主任（區域西）34 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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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歡迎及介紹 

 召集人歡迎成員出席荃灣區寮屋事宜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並介紹： 

(1) 地政總署署理行政助理／地政（荃灣葵青地政處）林熾輝先生； 

(2) 地政總署署理經理／寮屋管制（九龍、荃灣及葵青）劉國輝先生； 

(3) 地政總署助理經理／寮屋管制（九龍、荃灣及葵青）馮耀榮先生； 

(4) 地政總署助理經理／寮屋管制（九龍、荃灣及葵青）曹連德先生； 

(5) 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荃灣區環境衞生總監林瑞蓮女士； 

(6) 食環署荃灣區高級衞生督察（潔淨／防治蟲鼠）葉競女士； 

(7) 土木工程拓展署（下稱“土拓署”）高級土力工程師／九龍及新界西 3 王偉烈

先生； 

(8) 渠務署高級工程師／九龍及新界南 2 梁國章先生；以及 

(9) 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環境保護主任（區域西）34 李倩毅女士。 

 

2. 召集人表示，陳恒鑌議員及陳琬琛議員因事未能出席是次會議。 

 

3. 召集人提醒各成員，根據《荃灣區議會常規》第 28 及第 42 條的規定，除非另獲召

集人同意，成員只可於會議上就每項議程發言及補充發言各一次。每次發言時間最多為

三分鐘。 

 

II 第 1 項議程：通過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會議記錄 

4. 召集人表示，截至會議前，秘書處並無收到任何修訂建議。上次會議記錄無須修訂，

獲得通過。 

 

III 第 2 項議程：續議事項 

5. 召集人表示，是次會議並無續議事項。 

 

IV 第 3 項議程：討論荃灣區寮屋事宜 

6. 召集人及成員就荃灣區內寮屋事宜表達的意見及提問摘錄如下： 

(1) 詢問相關部門現正處理荃灣區內哪些地方的非法僭建寮屋； 

(2) 認為部門應徹底拆卸非法僭建寮屋，並建議部門在清拆寮屋或安置寮屋居民

後，立即把寮屋範圍圍封，切勿讓人有機會在原址重建寮屋，然後以欺詐手法

出售寮屋圖利； 

(3) 希望逐步減少荃灣區內寮屋的數目，以改善區內的環境衞生及避免居民的生命

安全會受到大雨等天災威脅； 

(4) 希望部門關注非法擴建、僭建、買賣及租賃寮屋等問題； 

(5) 詢問部門對於在私人土地非法擴建寮屋的監管及處理安排，以及會如何協助私

人土地的業權人處理其土地被他人霸佔作非法僭建寮屋用途； 

(6) 認為若寮屋管制辦事處（下稱“寮管處”）在發現非法僭建寮屋便立即採取清

拆行動，可更有效解決問題；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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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注寮屋區的環境衞生問題，尤其是非法傾倒廢物及排污問題； 

(8) 建議部門鼓勵現時無法接駁公共排污系統的寮屋中居民重新使用原有的污水

井及滲井，以避免把污水直接排放至附近溪澗，造成污染； 

(9) 希望相關部門檢視寮屋區的土力安全及斜坡保養問題，並作出適當監管； 

(10) 詢問部門對於寮屋維修物料的現行政策，並指出部分寮屋所使用的物料已過

時，因此希望部門容許居民使用較耐用的物料維修寮屋，以及考慮修改相關法

例； 

(11) 希望寮管處盡快維修寮屋區的消防喉； 

(12) 希望部門關注寮屋居民利用政府土地作露天倉庫的問題； 

(13) 詢問寮屋的清拆及搬遷安排與以往有否不同，以及政府會如何處理居民日後的

住屋問題；  

(14) 部分寮屋建於存在潛在危險的私人斜坡上，但斜坡的業權分散，部分業權人不

願意或沒有能力花費巨款委聘認可人士進行評估。另一方面，相關寮屋居民又

不願意遷離，因此詢問土拓署會如何解決有關問題； 

(15) 早前梨木樹邨對面的工廠發生火警，當時有超過 30 名人士逃離現場，但最後

卻沒有人登記為災民； 

(16) 希望地政總署的代表會於下次會議上講解昂塘的個案；以及 

(17) 建議成員於下次會議前提供有關寮屋問題的個案資料，以便部門預先作出準

備，然後再於下次會議上進行討論。 

 

7. 地政總署署理行政助理／地政（荃灣葵青地政處）回應，若發現私人土地上的寮屋

有違規情況，寮管處人員會先作出警告，如警告後仍未見改善，便會撤銷該寮屋的登記

編號。該署隨後會採取執行地契條款行動，發信要求該私人土地的業權人在指定時間內

糾正相關違契情況，否則便會進行“釘契”行動，把警告信送交土地註冊處登記，讓公

眾人士知悉有關違規情況。若違契情況持續，該署便會按照有關違契構築物的現況及個

案的優次，例如該違契構築物會否有即時危險或對周邊環境造成滋擾等因素，考慮收回

有關土地。他重申，私人土地的業權人有責任保護其擁有的土地，因此即使違契情況是

在業權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出現，該署亦會按照規定執行上述地契條款行動。他表示，地

政總署是地契的批租人，而土地業權人則是承租人，因此該署執行地契條款的對象是業

權人。然而，業權人可徵詢獨立法律意見，透過民事訴訟解決被他人霸佔其土地的問題。

此外，該署已於今年四月訂立新的指引，並會即時清拆在新界農地上搭建的違契構築物。 

 

8. 地政總署署理經理／寮屋管制（九龍、荃灣及葵青）劉國輝先生回應，寮管處於一

九八二年六月進行全港寮屋普查，把所有寮屋的位置、用途、物料及面積記錄下來，寮

管制處會按照有關記錄進行日常的巡查及執法行動。根據現行的寮屋管制政策，寮屋居

民必須使用與一九八二年六月登記時相同的物料進行維修，但該署會容許寮屋居民把原

有的鋅鐵改為鐵等臨時物料作替代，但不可改為混凝土等固定永久性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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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政總署助理經理／寮屋管制（九龍、荃灣及葵青）曹連德先生的回應如下： 

(1) 寮屋管制政策是於一九八二年前由前行政及立法兩局制定，然後交由寮管處執

行； 

(2) 寮屋只是暫准性存在，並需要根據於一九八二年登記的建築物料進行維修； 

(3) 只有受發展性清拆及非發展性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才會獲得安置，但近年已較

少出現這個情況； 

(4) 早前於梨木樹邨對面工廠發生的火警，只有一名女士登記為災民，而該署已把

火警現場圍封及妥為清理； 

(5) 該署在清拆寮屋後會隨即安排承辦商清理所有建築廢料，並在有需要時把有關

範圍圍封； 

(6) 大部分寮屋建於政府土地，住戶沒有相關業權，因此寮屋買賣不會受法律保

障。該署於近年已因應議員的建議在各寮屋區的出入口及主要通道豎立相關告

示牌； 

(7) 就川龍的非法僭建寮屋工程個案，該署發現該處有三幅斜坡曾被挖掘，而個案

已交由土拓署及荃灣葵青地政處跟進，並已採取清拆及圍封等行動； 

(8) 該署會負責維修消防喉等寮屋區改善計劃的項目；以及 

(9) 私人土地的業權人可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然後僱用承辦商清拆在其土地上的非

法構築物。 

 

10. 土拓署高級土力工程師／九龍及新界西 3 的回應如下： 

(1) 該署於一九八六年起為地政總署主導的“非發展清拆計劃”視察寮屋區的斜

坡，並提供在土力安全方面的意見； 

(2) 荃灣區共有 50 個寮屋區，該署已完成視察其中 41 個寮屋區，只餘下 9 個較偏

僻及住戶較少的寮屋區； 

(3) 荃灣區共有 1 518 間已登記寮屋可能受斜坡安全影響，但其中超過 1 000 戶居

民不願意遷離； 

(4) 相關部門會根據技術指引為已登記的政府斜坡提供定期保養； 

(5) 該署會聯同地政總署在受“非發展清拆計劃”影響的寮屋區豎立告示牌，以提

醒居民該寮屋區可能會受山泥傾瀉影響，而民政事務總署等部門亦會於每年雨

季前向居民派發手冊，提醒居民留意周邊斜坡的安全問題，以及在發生事故時

的應變措施。此外，居民可致電政府熱線 1823 向相關部門查詢； 

(6) 在二零零九年，該署改變政策，開始把寮屋區的高風險斜坡納入現有的“長遠

防治山泥傾瀉計劃”，但該署每年平均只可為全港 150 幅斜坡進行鞏固工程，

可見要完成所有寮屋區的斜坡鞏固工程實在需時； 

(7) 近日，該署已接手跟進由地政總署轉介有關位於川龍及光板田新村的非法僭建

寮屋工程個案。該署一般會要求地政總署調查該些進行非法僭建的人士，而相

關人士需要拆除非法構建物及處理非法建造的斜坡。此外，該署亦會建議地政

總署圍封已建造的非法斜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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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屋宇署為私人土地斜坡的執法部門，而該署只提供土力方面的意見。該署在

“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中會撥出資源進行私人斜坡研究，然後交由屋宇署

向不符合安全標準的斜坡業權人發出危險斜坡修葺令。他相信屋宇署會因應不

同情況處理個案，包括委聘顧問工程師進行研究業權人遲遲沒有跟進的危險斜

坡，然後交由承建商維修有關斜坡，再向業權人收取相關費用。 

 

11. 地政總署助理經理／寮屋管制（九龍、荃灣及葵青）馮耀榮先生回應，光板田新村

的非法僭建寮屋工程個案已交由土拓署及荃灣葵青地政處作出跟進，並會採取清拆及圍

封等行動。此外，該署已安排顧問公司遷移深井往清快塘路段的消防喉。 

 

12. 食環署荃灣區環境衞生總監回應，她歡迎成員提出寮屋區在環境衞生方面需予改善

之處，該署會積極作出跟進。 

 

13. 渠務署高級工程師／九龍及新界南 2 回應，該署現正積極爭取撥款，以便為老圍村

未有污水渠覆蓋的地方提供公共污水收集系統。 

 

14. 環保署環境保護主任（區域西）34 回應，渠務署現正進行包括西九龍區及荃灣區的

寮屋污水排放研究，並歡迎成員就這方面提出意見。 

 

15. 召集人請成員於會議後與相關部門跟進個別寮屋問題。 

 

V 第 4 項議程：其他事項 

16. 是次會議並無其他事項討論。 

 

VI 會議結束 

1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四時二十六分結束。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五年八月 


